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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标准制定程序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相关单位：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，国家标准委、 民

政部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，及《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

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规章制度，规范、引导和实施团体

标准化工作，经研究， 决定实施《标准制定程序》等标准管

理文件，自印发通知之日起施行，望遵照执行。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为规范团体标准制定程序，本领导小组根据团体标准

制定工作的需要，特制定一下标准制定程序。

一、提案阶段

团体成员或合作单位可以发起项目提案或 标准立项申请

书，提案应包含标准的大致范围、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等。

提案需上报至研究会，由研究会交团体标准工作领导小组进

行审核，以评估其可行性和必要性。由本会组织制定的团体

标准，根据行业发展需求、市场热点或成员单位提议等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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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立项项目，并对拟立项标准的必要性、可行性等进行充

分论证，评估其在行业内的潜在影响。

二、立项阶段

领导小组对牵头单位发起项目提案或填写 标准立项申请

书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评估。对评估意见为“准予立项”的

项目，下达制定计划，明确标准制定的时间表、负责人、参

与单位和资金来源等，并报研究会立项，研 究会对标准的制

定价值进行判断，审查通过后批准立项，不通过的驳回；研

究会自行立项的团体标准，需对外发布预研通知（公告）。

三、起草阶段

收集相关资料，如国内外类似标准、行业最新技术成果、

实践经验数据等，为起草提供参考依据。确定主要起草人员，

起草组成员包括行业专家、大中专教授、科研机构和企业技

术人员等，按照标准化的格式和规范，初步拟定标准的各项

条款，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

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等内容要求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
四、征求意见阶段

征求意见材料包括标准草案、编制说 明及有关附件。征求意

见的形式可以是电子信函、网上公开方式或会议形式，向相

关行业专家、生产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、检测及认证机构、政

府部门等征求意见建议。征求意见 的期限一般为 30 天。

五、技术审查阶段

领导小组组织 5 位相关标准的专家组对团体标准内容进

行技术审查，审查方式一般采取会议审 查、函件审查。技术

审查原则上应当协商一致。如需表决，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

数的 3/4 同意方为通过。

六、批准、编号和发布阶段

形成团体标准报批稿以及相 关技术文件，经团体标准工

作领导小组审查，通过后予以报批，发放标准编号，由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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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制定组织按照规定程序，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

发布。

七、复审和废止阶段

团体标准实施后，应在一定周期内 进行复审，复审周期

一般不超过 5 年。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，对已无

存在必要的标准予以废止。

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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